《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标后监督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和依据
为维护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强化我市公共资源交易标后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办起草了《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标后监督管理办法》。

二、《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标后监督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一）标后监督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自合同签订至合同履约完毕期间履约情况的监督管理。
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公共资源交易各行政监督部门、财政、国资、审计等部门负责标后监督管理的相关职能。

明确项目单位为标后管理第一责任主体，阐述了其主要责任内容。

负责项目的合同履行及管理，承担法定责任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加强对竞得人履约情况的监督管理。

（四）明确各行政监督部门进行检查、日常监管或定期、不定期抽查的内容、形式、频率及发现问题、处理机制的工作机制。
